
证券代码：002788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20-019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一、子公司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鹭燕医药”或“公司”）子公司成都禾创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禾创”）于2019年11月7日收到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送达的《执

行裁定书》（（2019）川71执411号），成都禾创因其被公司收购前为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昌祥”）信托贷款提供连带担保而被列为被执行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

年11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子公司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 

二、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0年3月4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2020）川71执异6号），裁

定申请执行人由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经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主持调解，申请执行人与成都禾创、成都国

联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国联发”）、邓杨昜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执行

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德昌祥银行账户内资金人民币299.50万元已扣划至执行法院案款专户。 

（二）各方同意，由成都国联发继续开发新都科达中心项目（本案抵押土地上在建项目

名称，若后续名称发生变更，以最终项目名称为准），销售回款除支付已实际发生的建设工

程款外，剩余部分优先用于清偿本案债权。成都国联发应无条件配合申请执行人对项目实施

监管，具体监管方式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申请执行人对项目开发、销售给予必要协助。为推

进项目开发、销售，经申请执行人同意，支持成都国联发与本项目开发、销售有关的必要的

融资需求。 

（三）申请执行人同意，在本和解协议持续履行且未出现本和解协议第七条约定的任何

情形的前提下，不向法院申请对成都禾创采取进一步强制执行措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成都禾创在本协议签署前已经向申请执行人指定的收款人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

履行了部分保证责任。 

（五）成都禾创承诺于本协议签订后2个工作日内向另一公司账户存入不低于人民币

1,600万元。经确认该账户余额达到本协议约定标准后，解除对成都禾创其他银行账户的冻

结，但该账户不解除冻结。本案债权清偿完毕前，成都禾创保证其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动、经

营活动不作重大调整。 

（六）各方对（2019）川71执411号执行裁定确认的本案债权组成项目和金额、各被执

行人承担责任的方式等均不持异议。已执行的案款清偿本案债权组成项目的顺序，按原公证

债权文书的约定执行。本协议的签订不改变各被执行人承担责任的方式，申请执行人有权向

任一被执行人主张权利。本案已采取的执行措施和限制手段，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均予以

保留。 

（七）如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申请执行人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并申请执行法院恢复

对原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各被执行人不得提出任何异议： 

1、截至2020年11月30日新都科达中心项目住宅部分仍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 

2、新都科达中心项目销售回款未按约定接受监管并优先清偿本案债权的（包括但不限

于以其他账户收取销售款、未经申请执行人同意支出款项、销售款无法向申请执行人支付等）； 

3、截至2021年2月28日，本案债权仍未能获得全部清偿的； 

4、抵押土地或在建建筑物被其他司法机关或行政部门查封，或者向其他债权人抵押，

或者私下转让处置，或者对外出租等设置第三方权利的； 

5、取得项目开发预售相关行政许可、备案等手续存在实质障碍的； 

6、按揭贷款不能正常申请或发放的； 

7、成都国联发存在未向申请执行人披露的金额在人民币100万以上大额债务或对外担保

的； 

8、申请执行人或其委派的机构对新都科达中心项目销售账户、按揭账户以及成都国联

发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营业执照、网银U-KEY等采取的监管措施受到干扰、阻挠或被

规避的； 

9、成都国联发或抵押土地存在未向申请执行人披露的或本协议签署后新增的诉讼、仲

裁、执行等案件，或受到行政监管、行政处罚等或其他任何原因，影响或可能影响开发进度

的； 

10、发生停工、重大安全事故等影响或可能影响开发进度事件的； 



11、被执行人股权结构、经营状况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被裁定破产的； 

12、履行本协议需要执行法院配合采取扣划销售账户资金、解除查封或限制等执行措施

的； 

13、各被执行人存在任何转移、挪用名下资产行为的； 

14、其他申请执行人认为可能影响本案债权实现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一）本次《执行和解协议》的后续持续履行尚需各方积极配合，如出现《执行和解协

议》第七条约定的情形，申请执行人有权终止《执行和解协议》，并申请执行法院恢复对原

公证债权文书执行。 

如按原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虽然担保方较多且部分担保方提供了物权担保，但由于各担

保方均为连带责任担保，一旦成都禾创承担大额担保义务且公司未能获得有效的赔偿，可能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案件的后续执行情况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担

保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注意投

资风险，谨慎投资。 

（二）成都禾创已经向申请执行人指定的收款人支付人民币 2,000 万元，履行了部分担

保责任，且另保留 1,600 万元资金继续处于冻结状态。为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及成

都禾创已依据《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对贵州明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都禾创瑞达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达公司”）和贵州汉方制药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方承

担违约责任及赔偿损失共计 2,310 万元，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执行裁定书》

（（2019）川 01 执保 607 号），对瑞达公司名下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东胜街 5 处房产（建筑面

积共计 7,051.97 平方米）及所持成都禾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60%股权、成都禾创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60%股权等财产在价值人民币 2,310 万元的范围内采取保全措施，目前案件尚在审

理中。 

公司将通过追加诉讼金额或另行起诉方式，追索成都禾创因承担担保责任而造成的全部

损失，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四、备查文件 

（一）《执行和解协议》； 

（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川01执保607号）； 

（三）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川71执异6号）。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月 30 日 


